
合  夥  同   意   書 
經                （商業名稱），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之全體合夥人一致同意辦理以下變更事宜。 

□停業: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。 

□復業: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。 

□歇業: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。 

□所在地變更為花蓮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共同改推派負責人為           ，對外代表商行，辦理一切相關業務。 

□營業項目變更: 

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營業務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 

□其他: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: 

戶籍地: 

(新)合夥人：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: 

戶籍地: 

(新)合夥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: 

戶籍地: 

退夥人：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: 

戶籍地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全體合夥人具名蓋章）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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